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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架構 

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後，依法院聲請強制執行，並就債務人財產類

型，為不同之處理。金錢債權部分之執行分為保全（查封、扣押）及換價

（變賣、拍賣、分配）兩程序；非金錢債權，則以直接或間接強制為之。

我們在第一章節暫先將其每一個執行程序的整體流程大略圖示如下，至於

詳細內容我們將在各章節逐一仔細探討： 

一、強制執行流程鳥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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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案執行與假執行 

強制執行依其執行效力究竟是終局還是暫定來區分，又可分為本

案執行與假執行兩種。如果是終局的，則是本案執行；若為暫

時，則為假執行。 

七、本案執行與保全執行 

(一)強制執行依其是否保全將來的強制執行為目的又可區分為本案執

行與保全執行等兩種。所謂本案執行是以實現請求權終局的實現

為目的的強制執行，故又稱之為滿足執行；而保全執行，又可分

為假扣押與假處分，是以保全將來強制執行為目的的執行程序，

或於本案訴訟終結前暫定其權利關係為目的執行程序，總稱為保

全執行。 

(二)此外，非以私法上請求權之實現或保全為目的，卻以強制執行程

序的拍賣為換價的程序，如共有物的變價分割之拍賣，也是屬於

金錢執行的一種。 

(三)又強制執行法第 20 條規定：「已發見之債務人財產不足抵償聲

請強制執行債權或不能發現債務人應交付之財產時，執行法院得

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，定期間命債務人據實報告該期間屆滿前

一年內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。債務人違反前項規定，不為報

告或為虛偽之報告，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其提供

擔保或限期履行執行債務。債務人未依前項命令提供相當擔保或

遵期履行者，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管收債務人。但

未經訊問債務人，並認其非不能報告財產狀況者，不得為之。」 

(四)這是執行法院命債務人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的「財產開示」程

序，也就是金錢執行的準備程序，就強制執行法而言，也是屬於

強制執行的一種執行程序。 

  

如何區分強制執行程序屬於

本案執行或保全執行呢？ 

反思提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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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欠缺要件之法律效果： 

確定判決之執行，以給付判決且適用強制執行者為限。如果其不

得據以強制執行者，而誤為開始執行，則依照辦理強制執行事件

應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的規定，執行法院應撤銷執行程序，

並以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。 

 

 甲於公開場合，以不當語言指責乙，侵害乙之名譽，乙起訴請求

甲應為回復乙名譽之適當行為。經法院判決命甲應向乙鞠躬道歉

確定在案，試問：甲拒絕履行鞠躬道歉之行為，乙持該執行名義

聲請法院執行，法院應如何處理？【98 年執達員】 

 試說明以下之情形，執行法院應如何執行： 

(一)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乙應向債權人甲當面口頭道歉。 

(二)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乙應在○○日報刊登聲明道歉啟事。

【100 年書記官】 

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規定，法院裁定認可之

大陸地區民事確定判決，以給付為內容者，得為執行名義。試附

理由回答：此種執行名義是否屬於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

「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」之執行名義？【102 年書記官】 

 得提起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1 項債務人異議之訴的「與確定判決

同一效力」之執行名義所指為何？【103 年執達員】 

 執行名義所載之應履行債務內容分別有下列 2 種情況，請說明各

應如何強制執行： 

(一)債務人應負履行同居義務。 

(二)債務人應交付 1 歲子女予債權人。【104 年書記官】 

考題觀摩



重點整理 39 

 

 39 
39 

第
二
章 

執
行
名
義 

(二)例如不動產抵押債權，除可就其債權經判決程序取得民事確定判

決，亦可以透過非訟程序取得許可拍賣抵押物裁定；又如本票執

票人對發票人之票款請求權，除可經民事訴訟判決程序取得民事

給付票款之確定判決，亦可依票據法第 123 條及非訟事件法的規

定取得本票裁定強制執行名義。 

 

案例解析 

發票人甲簽發本票給乙，以支付貨款，執票人乙先聲請法院許可強制

執行之裁定後，復另行起訴請求給付票款之確定判決，乙依據「本票

裁定」與「確定判決」聲請強制執行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【97 年律

師】 

 

(一)如本案例中所示，當債權人甲對於債務人乙基於同一實體法上之請

求權，先後取得兩個以上之執行名義，這種情形便稱之為執行名義

的競合。此時債權人甲可選擇其中任何一種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

行，也可以新舊執行名義同時對債務人乙的財產聲請強制執行；如

果債權人甲有重複受償之虞者，債務人乙便可主張執行名義之實體

債務已有消滅事由，而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提起債務人異議之

訴，藉以排除其他的執行名義執行力。 

(二)若執行名義為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者，例如：民

事訴訟法上之和解、調解、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調解，因其已具備

既判力之確定效果，故債權人甲無須提出本票原本。本票准許強制

執行之裁定，是依照強制執行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執行名義，

屬非訟事件程序。法院之裁定並無確定實體法律關係之效力。參酌

本票具提示性及繳回性，執票人甲行使追索權時，仍需提示票據始

能行使權利。 

 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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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租人於房屋租期屆滿後，訴請交還房屋，承租人於訴訟繫屬

中將房屋轉租他人，則出租人於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，得否持

上開確定判決對次承租人執行？ 

 

(一)依強制執行法第 4-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

決者，除當事人外，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

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。依題示本件出租人得否

持確定判決向次承租人執行，端視該次承租人是否為「特定相對

人」。 

(二)依最高法院 61 年台再字 186 號判例意旨： 

1.若債權人之訴訟標的為債權請求權者，基於債權之相對效力，該

繼受人即不為該確定判決主觀效力所及，自無強制執行法第 4-2

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。 

2.若債權人之訴訟標的為物權請求權者，基於物權對世效力與直接

支配物之效力，其所謂繼受人指凡受讓標的物之人，均包括在

內。 

(三)故次承租人於訴訟繫屬中承租系爭房屋，如出租人之訴訟標的為民

法第 455 條債權性質之「租賃物返還請求權」者，其確定判決主觀

效力並不及於次承租人，出租人不得以此確定判決對次承租人為強

制執行。 

(四)如出租人之訴訟標的為民法第 767 條物權性質之「所有物返還請求

權」者，其確定判決主觀效力應及於次承租人，出租人得以此確定

判決對次承租人為強制執行。 

擬答 

第 1 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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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、乙對丙分別有二百萬元、一百萬元之金錢債權，均取得執

行名義，於甲先聲請法院實施查封丙所有之土地一筆後，乙亦

聲請法院查封該土地。試問執行法院應如何處理？ 

 

(一)應合併其執行程序： 

1.依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，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行之債務人財產，

他債權人再聲請強制執行者，已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，於為聲請

時及於該他債權人，應合併其執行程序，並依第 31 條與第 32 條

規定辦理。 

2.甲、乙就其金錢債權先後取得執行名義對丙進行強制執行，為金

錢債權的雙重聲請執行，因此執行法院應合併其程序，而乙聲請

之強制執行仍為一獨立程序，僅是轉變以參與分配方式處理。 

(二)雙重查封禁止原則： 

1.本題，甲先聲請法院查封丙之土地後，乙亦聲請查封，如法院准

許乙之聲請者，該查封即違反雙重查封禁止原則，故法院不應准

許之。 

2.惟乙聲請查封仍有潛在之查封效力，若前執行程序遭撤銷或為無

效者，乙之查封聲請則可續行。 

(三)故待土地查封完畢拍賣完成後，甲、乙依債權比例二比一方式分配

土地換價後之價額。 

  

擬答 

第 2 回 

模 擬 試 題 

強制執行法概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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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5 司法四等考試試題[執達員、執行員] 

等別：四等考試 

類科：執達員、執行員 

科目：強制執行法概要 

一、強制執行請求權之意義與性質為何？執行法院依未送達於債務

人甲之支付命令辦理強制執行程序終結，俟後甲得否以該支付

命令未確定而主張執行法院所為執行行為無效？請就我國現行

法制分別說明之。 

 

(一)強制執行請求權之意義與性質： 

1.強制執行請求權，是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對國家機關請求發動強

制執行以實現私權之權利，並且原則上禁止私人自力取償，故國

家發動強制執行之權力為國家統括獨占的權力，若私人基於私權

欲請求國家發動公權力則性質上屬於公法上之請求權。 

2.強制執行之目的在於實現債權人之私權，故強制執行程序是否開

啟，必須由債權人提出聲請，國家機關方得實施強制執行，故強

制執行請求權之實現，須債權人聲請。 

3.強制執行請求權為公法上請求權，係對國家之請求權，性質上相

較於人民私法自治原則外，對於權利基礎上有更多限制，故不得

依當事人之意思而自由處分。 

4.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，須具備法定執行名義要件，始得請求。 

(二)甲得否主張執行行為無效： 

1.強制執行程序，執行法院雖不得為實體權利存在與否作實質審

查，但仍得為執行名義之形式上審查，諸如執行名義是否有合乎

其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，皆屬應職權審查之範圍。 

。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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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6 司法四等考試試題[執達員、執行員] 

等別：四等考試 

類科：執達員、執行員 

科目：強制執行法概要 

一、請附理由說明對於下列之強制執行聲請，法院之民事執行處應
如何處理？ 

(一)甲持第一審法院假執行宣告之判決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強制執

行，判決主文第一項為：「被告乙應協同原告甲向經濟部智

慧財產局辦理專利權之移轉登記」。 

(二)甲持法院之勝訴確定判決，判決主文係：「被告應於聯合

報、中國時報頭版刊登如附件（略）所示之道歉啟事」。 

 

(一)執行法院之處理： 

1.按專利權之移轉為宣示登記，即便不登記亦能實質取得該權利義

務，登記為對抗要件，故登記不必以協同登記為必要 

2.甲之判決主文記載：「被告乙應協同原告甲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

辦理專利權移轉登記」，其主文性質係屬於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

規定之「命債務人為意思表示之判決」，故上開判決記載乙應協

同甲辦理專利權移轉登記，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，乙依法本負有

應向甲為移轉專利權意思表示之義務。 

3.依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第 1 項規定，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

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，視

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，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。因此，命債務人為

為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時，債務人即視為已為意思表示。 

4.然而此種「命債務人為意思表示之判決」，如果債務人拒不配合

協同辦理時，債權人得單獨持該確定決實現該執行名義所載之債

權。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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